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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新聞稿 
發稿日期：106年5月25日 
發稿單位：秘書室 

新聞發言人：行政執行官江佳蓉05-2711133分機210 

連絡人：秘書室李宏仁05-2787056 

這不是詐騙，我們有話要說 
近來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接獲民眾電話反應，稱接到分署傳繳通知，上載

應繳金額1萬3千4百餘元，但僅欠汽燃費3、4百元，分署即進行了解清查，

發現5月17日所發1800餘件的傳繳通知，電腦金額列印均為1萬3千4百餘元，

但如以傳繳通知上列出條碼向超商繳款，則是實際欠繳金額無誤，分署即

向署統計室通報，並同時對前已寄發的一千八百餘件的義務人，重新寄送，

並附便條說明致歉，也同時通知執行股寄發傳繳通知時注意，經廠商針對

問題修改程式完成，目前已未再發生類似狀況。 

今天（25日）上午，接到

雲林監理站訊息，記者對

上開民眾接獲欠費萬餘元

的監理案件傳繳通知書，

進行採訪，分署已與監理

站說明，對於傳繳通知上

電腦列印金額錯誤，對接

獲通知義務人表示歉意，

如義務人對於金額有疑問，

請務必電話聯絡分署或監

理站詢問，如義務人以條

碼向超商繳款，不會產生

誤繳或溢繳，感謝義務人

納稅繳費，此部分分署會

持續注意改進。 

 

 


